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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聲請人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案件，於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 

字第4890號確定终局判決（聲證1 )後 ，認該確定终局判決所 

適用之刑法第272條規定有抵觸憲法疑義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 

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 款規定，聲請大院解釋憲法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一 、 按刑法第 271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殺 人 者 ，處 死 刑 、無期徒刑 

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第 272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殺直系血 

親 尊 親 屬 者 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」前者為普通殺人罪； 

後者為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，乃普通殺人 

罪之加重犯罪類型，其罪質與普通殺人罪並無不同（參最 

高法院 3 3年上字第 1666號刑事判例，聲 镫 2 ) ，僅因身分 

關係而予加重處罰，為加重身分犯或不真正身分犯之一種

(聲 證 3 ) 。

二 、 次 按 ，行政院院會於民國（下同）1 0 7年 3 月 8 日所通過 

之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其中系爭規定之修正 

說 明 指 出 ：「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，除侵害生命法益外，更 

違反我國倫常孝道而屬嚴重之逆倫行為，故其法定刑較第 

二百七 H— 條殺人罪為重。惟現行第一項法定刑為死刑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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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 期 徒 刑 ，嚴重限制法官個案量刑之裁量權。司法實務常 

見 之 個 案 ，行為人因長期遭受直系血親尊親屬之虐待，因 

不堪被虐而犯本條之殺农犯行，其行為固屬法所不許，惟 

若只能量處無期徒刑或死刑，恐又過於嚴苛。」（聲證 4 ) 。

三 、針對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，有學者曾謂：「倘有卑幼對於直 

系血親尊親屬，偶 有 齟 齬 ，辄 敢 殺 害 ，類此重大的逆倫弒 

親 案 件 ，自不容姑息。」（聲 證 5 ，第 5 5 頁），惟實務上有 

發 生 不 少 『逆倫』惨案係肇因於「被 害 人 （即直系血親尊 

親 屬 ）有性道德低劣、凶 暴 、酗 酒 、虐 待 狂 、缺乏家庭責 

任感等人格傾向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者偶有係在此『異常』 

情況下才行兇。」（聲 證 6 ;另參聲證5 ，第 5 3 頁）。準 此 ， 

於 「部分或完全可歸責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之人格特質」而 

致之弒親案件，若毫不考慮導致事件發生的「被 害 人 （即 

直系血親尊親屬）之性道德低劣、凶 暴 、酗 酒 、虐待狂、 

缺乏家庭責任感等人格傾向」，一旦符合系爭規定所定之身 

分關係要件，即以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加重處罰罪名相 

繩 ，並科以顯然較為嚴厲之刑罰，即有罪刑不相當及刑責 

過於苛刻之不當，已與憲法第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、第 15 

條保障人民生命權及第2 3條比例原則之意旨有違，系爭規 

定應屬牴觸蕙法而無效，本件聲請人即面臨此情形，爰於 

本件最高法院10 7年度台上字第4890號確定終局判決後， 

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，聲 

請 大 院 解 釋 蕙 法 ，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並立即失效，俾使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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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人之基本權得獲保障，並健全刑法體系正義。

貳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一 、 本件聲請人係「被害人」 乙 與 訴 外人丙  之 子 。105

年 7 月 2 4 日凌晨2 、3 時 許 ，被 害 人 乙 與 聲 請 人 在 自  

家客廳發生口角爭執，隨後於同曰凌晨4 時 1 4分 許 ，被害 

人 乙  再 次 與 聲 請 人 發 生 激 烈 爭 吵 ，雙方隨後扭打互

毆 ，聲請人持置放在客廳桌上之菸灰缸朝被害 A 乙 頭 

部 揮 擊 ，並持同樣置放在桌上之剪刀刺向被害 A 乙 頸 

部 ，致 被 害 人 乙 受 有 多 處 穿 刺 傷 與 鈍 刀 傷 ，大量出血 

而 亡 。

二 、 經 查 ，鑄成本件弒親悲劇之原因，應可歸咎於被害人&

多年來對訴外人丙 、聲請人及其胞弟訴外人丁

實施家庭暴力之行為。據 訴 外 人 丙 ；、聲請人及其胞弟 

訴 外 人 丁  所 述 ，訴 外 人 丙  與被害人乙 结婚 

後 ，被害人乙 經 常 對 訴 外 人 丙 ：施以傷害行為，例 

如 ：被害人乙 賭 博 輸 錢 ，遷 怒 於 訴 外 人 丙 ，剪其 

頭 髮 並 以 菸 蒂 燙 其 皮 膚 ；被 害 A 乙 賭博輸錢心情不 

好 ，竟不給訴外人丙 家裡鑰匙，讓懷著身孕的訴外人

■丙 阖自在劍潭公園度過一宿；被害人乙 將自家經

營 之 羊 肉 店 工 作 丟 給 訴 外 人 丙 一 人 ，自個兒去賭博、 

喝 酒 、唱 K T V，賭博輸錢就到店裡找訴外 A 丙 要 錢 ， 

有時被害人乙 會 帶 K T V小姐到店裡，在小姐面前羞辱 

訴 外 人 丙 ；羊肉店生意好，被 害 人 乙  沒 有 耐 心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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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 而 遷 怒 拿 鋼 筆 射 訴 外 ^丙  頃部 ，傷口血流不止，某 

次 更 以 炒 好 菜 之 熱 鍋 燙 訴 外 人 丙 手 背 ；被 害 人 乙  

開車載全家人回訴外人丙 雲林娘家時，被 害 人 乙

一路飆車甚至試圖撞車，並說是故意的，害得訴外人丙 

羨來不敢再回娘家；訴 外 人 丙  與 被 害 人 乙 的 家

人到泰國旅遊，回 臺 後 被 害 人 乙 莫 名 懷 疑 訴 外 人 丙  

穿外遇，便 對 其施暴，故意將米灑在地上找訴外人丙 

窳 煩 ，增加其工作量；被 害 人 乙  因懷疑訴外人丙 

藏 私 房 錢 ，拿 木 棍 在 黑 夜 裡 追 打 訴 外 人 丙 ，訴外人 

丙逃到高樹鄉舊市場躲在空攤販底下，不能歸家；某 

次 被 害 人 乙 又 懷 疑 訴 外 人 丙 藏 私 房 錢 ，訴外人丙 

跑到鄰居家躲起來，發 現 被 害 人 乙 拿 刀 在 鄰 居 家  

門 口 徘 徊 ；訴外人丙 因腦瘤開刀，但 被 害 人 乙 不  

給訴外人•丙 休 養 時 間 ，要其繼續去羊肉店工作；每天 

羊肉店收攤回家，被害人乙 總是以不堪入耳之字眼辱

罵訴外人丙  ，還說要對其娘家不利，又說訴外人丙

對 他 不 忠 ，常 說 要 潑 訴 外 人 丙 硫 酸 、燒 房 子 ；夜間 

被 害 人 乙  與 訴 外 人 丙 共 寢 時 ，被 害 人 乙 說 夢

見訴外 A 丙 外 遇 ，醒後想把訴外人丙  掐 死 ；105 

年 寒 流 時 ，被 害 人 乙  I•訴聲請人，訴 外 人 丙 是 母

狗 ，不能睡 床 、穿 拖鞋、洗 熱 水 澡 ，訴 外 人 丙 不 知 此  

事回家穿了拖鞋，被害人乙  便潑其冷水，3 天 後 ，聲

請 人 跪 著 求 被 害 人 乙 讓 訴 外 人 丙  洗 熱 水 澡 ，被害

人 乙  才 答 應 使 訴 外 人 丙 恢 復 正 常 人 生 活 ；被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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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 f 智慧型手機後，會傳不堪入目之文字給聲請人，

聲請人因此壓力甚大，不知該如何是好，心理消極地認為 

至 少 被 害 人 乙  不是用肢體暴力傷害家人，就讓被害人

乙 發 洩 ；被 害 人 乙  會對聲請人及其胞弟訴外人

丁 無 故 施 以 體 罰 ，只因睡覺聽音樂便罰兩人各作2 0 0下 

伏 地 挺 身 ，有次更處罰兩人半蹲，並在聲請人屁股下點一 

灶 香 ；某次羊肉店收攤後，聲請人之胞弟訴外人丁 ■沒 

聽到被被害人乙 招 呼 其 上 車 ，之後匆忙上車被害人

乙 便 趕 他 下 車 ，令其在凌晨自己跑約3 公里路回家，訴 

外 人 丙  擔 心 訴 外 人 T  安危便騎車陪伴，不料被害

人 乙  卻試圖開車撞訴外^ 丙 ；，訴 外 人 丙 逼 不

得已只能先行回家；本件案發前一日即105年 7 月 2 3 曰晚 

上 1 1 時 許 ，被 害 人 乙 前 往 羊 肉 店 ，在聲請人和其胞弟 

訴外人丁 ■面前，無 故 辱 罵 訴 外 人 丙  「偷藏錢」、「討 

客兄」等 語 ，並 表 示 要 與 訴 外 人 丙 ：離 婚 ，且要趕訴外 

人 丙 搬 離 住 處 ，嗣渠等先後返回自家住處後，被害人 

乙 於 翌 曰 （即本件案發當曰）凌 晨 ，在聲請人與其胞 

弟 訴 外 人 丁  面 前 ，又 持 續 辱 罵 訴 外 人 丙 ，聲請人 

見狀出言幫訴外人丙 解 釋 ，並 因 而 與 被 害 人 乙 ：發

生口角爭執，隨後便發生本件弒親悲劇。上揭被害人1乙 

長期的家庭暴力行為，已在聲請人及其家人心裡留下根 

深蒂固的恐懼和陰影，聲請人及其家人時常擔驚受怕，不 

知 被 害人乙  的 「暴力因子」何 時 發 作 ，其所承擔之心

理壓力絕非常人能想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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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本 件 起訴後，被 害 人 乙 之 妻 子 即 訴 外 人 丙 、聲請 

人 之 弟 弟 訴 外 人 丁  、被 害 人 乙  之 母 親 、大 姊 、二

姊即訴外人：戊 、 己 、 庚即自發性地將被害人

乙 平日對其家人之惡行以書面陳述之方式，陳報予法

院知悉（聲 證 7 ) ，且聲請人之鄉里，鄰 居 、鄉 長 、村 長 、 

鄉民代表、議 員 ，及其親戚等於本件事發後，亦自發性地 

撰寫陳情書，為聲請人陳情，告知法院聲請人之孝行及被 

害 人 乙 之 惡 行 ，請求法官從輕量刑（因陳情書之數量多 

達數百 份 ，爰僅列幾份為代表，聲 證 8 ) 。

四 、 本件業經最高法院以系爭規定第1 項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 

罪終局判決定瓛，聲請人之行為雖經法院審酌後，依系爭 

規 定 第 1 項 、第 6 2條 前 段 、第 5 9條 規 定 ，判處有期徒刑 

7 年 6 月 ，然本件與系爭規定立法時所預想之「父母慈而 

子女不孝」之情況迥然不同，蓋聲請人平時乖巧孝順（包 

括聲請人心疼訴外人.丙 瑙瘤開刀後身體狀況，辭掉外 

地工作回家幫忙顧店，及對祖母極盡照顧孝順等）、尚勤於 

學 ，為積極進取、熱心助人之年輕人，惟長期目睹被害人

乙 即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對 全 部 家 人 施 暴 ，時常處於驚疑 

恐懼的情緒當中，不 知 「被害人」這顆未爆彈何時會爆發， 

此長期之恐懼害怕，實非一般人所能體會及忍受，在本件 

及聲請人家庭中，究竟誰是「被害人」，恐無法以最終死亡 

結果為何人據以認定。於 此 情 形 ，本件聲請人因符合系爭 

規定之身分要件而面臨較普通殺人罪法定刑為重之處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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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而 ，聲請人情況顯有可憫恕之處，縱符合若干法定減輕 

事 由 ，其刑仍顯過苛，遂對系爭規定之適用，產生有牴觸 

蕙法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、第 1 5條保障人民生命權及第 

2 3 條比例原則之疑義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

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，聲 請 大 院 解 釋 憲 法 ，宣告系爭規定 

違蕙並立即失效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件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系爭規定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平等權：

(一） 按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 女 、宗 教 、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派 ， 

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蕙 法 第 7 條定有明文。系爭規定涉及

「血親尊卑」之身分關係，自文義觀之，與 蕙 法 第 7 條所 

定 男 女 、宗 教 、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派 無 關 ，惟學者及實務之 

通說認為蕙法第7 條屬例示規定，只要是不合理之差別待 

遇 ，即使未於該條明定，亦在禁止之列（聲 證 9 ; 另參司 

法院釋字第21 1號 、第 22 4號解釋）。依此見 解 ，本件因身 

分關係所為差別待遇，雖然不屬於憲法第7 條所定例示事 

項 ，但亦包含於該條平等權保障範圍内，應受平等權之規 

範 （聲 證 10) 。

(二） 次 按 ，憲法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，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， 

並避免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，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 

權保障之要求，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 

之 目 的 是 否 合 憲 ，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 

間 ，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（參司法院釋字第6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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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、第 69 4號 、第 70 1號及 第 76 0號解釋理由書）。

(三） 前大法官翁岳生於司法院釋字第4 5 5號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

亦 認 為 ：「關於平等原則之違反，恆 以 「一方地位較他方為 

有利」之 「結果」存在為前提。不論立法者使一方受益係 

有 意 「積極排除他方受益」，或 僅 單 純 「未予規範」，祇要 

在規範上出現差別待遇的結果，而無合理之理由予以支持 

時 ，即構成蕙法平等原則之違反。因平等原則之旨趣在於 

禁止國家權力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下，對於相同類別之規 

範對象作不同之處理，故平等原則之本質，原就具有雙面 

性 與 相 對 性（ambivalent und relativ) ，嚴格而言並非各 

該 「規範本身之違憲」，而是作為差別對待之兩組規範間的

「 關 係 」 ， 或 可 稱 為 「規 範 關 係 之 違 蕙 」 

(verfassungswidrige Normenrelation) ° 」（聲證 11) 

乃認作為差別對待之兩組規範的「關係」，例如本件涉及刑 

法 第 2 7 2條 第 1 項 「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」之加重處罰規 

定 ，其與同法第2 7 1條 第 1 項普通殺人罪相較，係 以 「尊 

卑親屬」之身分關係作為差別待遇之標準，若立法者使其 

制定之規範上出現差別待遇之結果，而無合理之理由予以 

支 持 時 ，即構成憲法平等權之違反。

(四） 再 按 ，司法院釋字第682號解釋理由書認為：「憲法第7 條 

保障人民平等權，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，並避免對人民為 

不合理之差別待遇。」前大法官翁岳生於司法院釋字第455 

號協同意見書進一步指明：「國家對人民行使公權力時，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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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其為立法、行 政 、或司法作用，均應平等對待，不得有 

不合理的差別待遇。」（同聲證1 1 ) ; 前大法官陳新民亦認 

為 ：「假使法律本身之規定並不符合平等原則時，則只有法 

律執行之平等，尚不足以保障一個平等的原則。平等權既 

是人權之一，也應該表現在法律之制定上。」（聲 證 12)。

(五）系爭規定係2 4年 1 月 1 日公布，並於同年 7 月 1 日施行， 

乃以 「尊卑親屬」之身份作為差別待遇之標準，已如前述。 

至 8 7 年 6 月 2 4 日公布之家庭暴力防治法，其 第 1 條立法 

理 由 謂 ：「為促進家庭和諧，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 

人 權 益 ，特制定本法。」第 3 條 第 3 款規定該法所謂家庭 

成員包含「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」，亦即不論係 

直系血親尊親屬或直系血親卑親屬，均為該法之適用對象 

而需受該法規定之拘束，其標準一致，未因屬直系尊親屬 

而予寬容之差別對待。由此可見，我國現今法制已有突破 

傳 統 「尊尊親親」、倫理孝道之觀念，反以民主憲政秩序之 

維護人格尊嚴與人格價值之平等為核心價值，亦即不以傳 

統倫理道德作為差別待遇之標準，而是以個人尊嚴及人格 

價值為規範保護之標的。立法者於家庭暴力防治法制定之 

時 ，本應一併檢討修正系爭規定，甚 至 刪 除 （學者相同見 

解 ，見林山田，聲 證 13 ;甘 添 貴 ，同聲證3 ，第 2 4 頁 ；謝 

開 平 ，聲 證 1 4 )，因立法者拒絕或怠於修改系爭規定，致 

本件具體個案適用該條文有不公不義之情，亟待司法院大 

法官宣告違蕙以為救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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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）關於系爭規定之合憲性與正當性，學 者認為：「刑法第272 

條 第 1 項以行為人係被害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為要件而加 

重 刑 罰 ，是因為立法者認為直系血親尊親屬是己身所從出 

之 人 ，『血 統 攸 關 ，情親罔極』，行為人竟加以殺害，可見 

其惡性之深重，若不從重制裁將難以維護倫理秩序。」（聲 

證 15)。惟 「此 等 『倫理秩序』係源自傳統中國法制遺緒， 

當 時 ，倫理價值及身分道德緊密結合，身分倫理與法律責 

任常相混同，是屬於身分差等秩序下的時代產物；而現今， 

蕙 法 貫 徹 民 主 理 念 ，強調維護個人尊嚴與人格價值之平 

等 ，法律規範與倫理道德的分合界限逐漸明朗，這使得殺 

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加重處罰的理論基礎發生了動搖而不茲 

檢 討 。換 言 之 ，尊卑親屬間的相互親愛，宜任由當事人發 

自内心的情誼而為，而不宜以法律予以強制；倫常親情雖 

然是至高的道德，法律卻祇是最低限度的道德，不宜混淆 

法律與倫理道德的關係。所謂孝道尊親的基本道德，理應 

由個人本於自覺主動遵守，如果想動用嚴刑峻罰來強制履 

行 ，這是一種僵化式的道德，是一般預防刑罰理論下的思 

維 ，雖具嚇阻功能，但恐難收實效。」（同 聲 證 5 ，第 49 

頁）、「依據刑法規範而為之刑事制裁，僅能維持最低程度 

之 道 德 ，而不能期待其能提高道德或倫理水準。因 此 ，刑 

事立法與刑事司法政策上，不可以提高道德或倫理水準為 

理 由 ，將某一個行為犯罪化，而將其繩之以刑。」（聲證 

16 )。至 此 ，有關身分差等之立法規定因牴觸近代刑法尊崇 

之 「刑法乃最低標準之道德」思 想 ，及牴觸當今自由民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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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，即人性尊嚴之維護（參司法院釋字 

第 60 3號解釋），而屬違憲之立法。

(七） 又刑法第 2 7 1條殺人罪之構成要件本就有包含殺害直系血 

親尊親屬之情形，而其法定刑為「死 刑 、無期徒刑或十年 

以上有期徒刑」亦得於父母慈而子女不孝，及 「非 」父母 

慈而子女不孝之情況，針對個案裁量，判處適宜而符合罪 

刑相當性之刑，故實無另外訂立系爭規定之必要。況刑法 

第 271條即足以維護「尊親孝道」，系爭規定將立法時所預 

想之「父母慈而子女不孝」之弒親逆倫惨案之情形，於 「非 」 

父母慈而子女不孝之情況亦同有適用，造 成 「非」父母慈 

而子女不孝之情形與父母慈而子女不孝之情況同受加重後 

之 法 定 刑 ，而有違平等權之情形，實應宣告違憲，始符刑 

法體系正義。

(八） 行政院院會於1 0 7年 3 月 8 日所通過之中華民國刑法部分 

條 文 修 正 草 案 ，系爭規定即修正為：「對於直系血親尊親 

屬 ，犯前條之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」配合其修正 

理 由 所 述 ，刑法之主管機關顯然已發覺系爭規定已不合時 

宜 ，且並非所有個案皆係父母慈而子女不孝之情形，若一 

併 適 用 「死 刑 、無期徒刑」之 法 定 刑 ，則過於嚴苛，嚴重 

限制法官個案量刑之裁量權，有違刑法體系之正義，是系 

爭規定並不具正當性基礎，故提出修正草案。雖可從此修 

正草案之修正理由得知，刑法之主管機關已發覺系爭規定 

於個案情形將會產生刑罰過苛之情況，故有修法之必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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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此修正草案對於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者，不分情節輕 

重 ，一律加重其刑，致生個案當事人所受之刑罰可能超過 

所應負擔之罪責，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 5號解釋所示：「刑 

法 第 4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『受徒刑之執行完畢，或一部之執 

行 而 赦 免 後 ，5 年以内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，為 

累 犯 ，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。』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， 

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。惟其不分情節， 

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 

由 ，一律加重最低本刑，於不符合刑法第5 9條所定要件之 

情 形 下 ，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 

案 ，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，對人民受憲法 

第 8 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 

貝|J ，牴觸蕙法第2 3條比例原則。於此範圍内，有關機關應 

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 年 内 ，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。於修 

正 前 ，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，法院就該個案 

應依本解釋意旨，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。」縱使此修正 

草案修正通過，亦難逃被宣告違憲之命運。

(九）承 上 ，大法官黃眧元於司法院釋字第7 5 5號解釋協同意見 

書指出：「本席認為：本院不宜也不應將宣告刑階段才能適 

用的相關減免規定（如刑法第5 7至 6 3條等），逕用以評價 

抽象的法定刑或處斷刑規定是否違蕙。如果可以用刑法第 

5 9條來緩和任何法定刑或處斷刑的違憲爭議，這不僅會混 

淆對於法定刑或處斷刑規定的抽象審查和對個案裁判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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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具 體 審 查 ，也會導致再嚴苛的任何法定刑規定都是合 

蕙 ；甚至會導致如釋字第2 6 3號解釋之結論，連唯一死刑 

都是合蕙，只因為有刑法第5 9條 ！依此邏輯推演，如立法 

者對於竊盜罪科以最重為死刑的法定刑規定也可以合蕙， 

只因為仍得適用刑法第5 9 條 ！其 次 ，如此適用刑法第59 

條反而是容許或逼迫法官去濫用或誤用刑法第5 9條 。特別 

是在法定刑過於嚴苛的罪名，即使犯罪情節明顯不符刑法 

第 5 9條所稱犯罪之情狀顯可爛恕，有良心的法官就只好棄 

腦 從 心 ，閉著眼睛勉強適用刑法第5 9條 ，不斷地將之當成 

無可奈何之餘的個案調整機制。然 而 ，就制度而言，刑法 

第 5 9條並不是戰鬥力破表的烈空座神獸，一經召喚，即可 

克制阿爾宙斯而解除危機。反 之 ，正因為法律效果過苛， 

所以才需要適用刑法第5 9 條 。如此召喚超級進化版的59 

神獸來解決累犯應加重規定的合憲爭議，正好凸顯該規定 

之實屬過苛、違 蕙 。」據 此 ，縱刑法第 5 7 至 6 3 條等有減 

輕其刑之相關規定，惟並不得以有此些減刑規定，率而主 

張具違憲爭議之法定刑或處斷刑已受到缓和，否 則 ，不啻 

混淆法定刑或處斷刑規定的抽象審查和對個案裁判結果的 

具 體 審 查 ，亦會導致再嚴苛的任何法定刑規定都是合蕙之 

荒謬結果（聲 證 1 7 )。

(十）據 上 所 述 ，刑 法 第 2 7 1條之法定刑已得涵蓋系爭規定所欲 

維護之價值，然系爭規定第 1 項 ，卻有別於刑法第27 1條 

第 1 項 規 定 ，而將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者法定刑一律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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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「死 刑 、無期徒刑」，其 單 以 「尊卑親屬」為差別待遇之 

標 準 ，不僅已不合現代刑法思想與社會通念，尤其系爭規 

定使立法時所預想之「父母慈而子女不孝」之弒親逆倫慘 

案之情形，於 「非」父母慈而子女不孝之情況亦同有適用， 

造 成 「非 」父母慈而子女不孝之情形與父母慈而子女不孝 

之情況同受加重後之法定刑；縱有刑法減輕其刑之相關規 

定可茲減刑，亦不得正當化法定刑過重而屬違蕙之規定， 

況從無期徒刑開始減刑之結果仍失之過酷，且對於社會大 

眾普遍同情之個案當事人仍應課予徒刑，而無法有缓刑之 

機 會 ，嚴重背離國民法律感情，故以是否有「尊卑親屬」 

之身分關係為分類標準係出於恣意，而其目的雖係為「尊 

親孝道」之 維 護 ，惟刑法第 27 1條 第 1 項之法定刑已可兼 

顧 「尊親孝道」與非父母慈而子女不孝之情形，是系爭規 

定 ，係出於态意，不符合事物本質，難謂具必要關聯而不 

具正當 性 ，違反憲法第7 條平等權。

二 、系爭規定違反比例原則：

(一）本件涉及憲法第15條所保障人民生命權：

1. 按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，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。

2 .  次 按 ，司法院釋字第5 5 4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：「…立法機 

關…如選擇以刑罰加以處罰，倘立法目的具有正當性，刑 

罰手段有助於立法目的達成，又無其他侵害較小亦能達成 

相同目的之手段可資運用，而刑罰對基本權利之限制與立 

法者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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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於合乎比例之關係者，即難謂與憲法第2 3 條規定之比 

例原則有所不符。」；釋 字第 4 7 6號解釋文指出：「人民身 

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障，固為憲法第八條、第十五條 

所 明 定 ；惟國家刑罰權之實現，對於特定事項而以特別刑 

法規定特別之罪刑所為之規範，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所要 

求之目的正當性、手段必要性、限制妥當性符合，即無乖 

於 比 例原則，要不得僅以其關乎人民生命、身體之自由， 

遂執兩不相侔之普通刑法規定事項，而謂其係有違於前開 

憲法之意旨。」該號解釋大法官明白將剝奪生命之死刑與 

生存權之保障相提並論，前大法官吳庚並將之解為「第 15 

條的生存權釋憲者顯然將之涵蓋生命權的保障在内」（聲 

證 1 8 )。

3 .  再 按 ，前大法官陳新民認為：「生存權不僅是防衛國家隨意 

剝奪生命的防衛性人權，同時它也具有積極意義的請求國 

家照顧、維繫其生存之權利。」（聲 證 1 9 ) ; 學者李惠宗亦 

認 為 ：「憲法上所保障之生存權應包括『生命之尊重』與 『生 

活的延續』兩大領域。從國民與國家的關係來看，國家固 

有要求國民遵守法規範之義務，但國民亦有權要求國家對 

其生命予以尊重及對生活予以基本的照顧，從 而 ，蕙法所 

保障之生存權應包括生命權與生活權之保障。」（聲 證 20) 

乃 認 憲 法 第 1 5 條保障人民生存權亦包含對人民生命權之 

保 障 。

4 .  系爭規定第 1 項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法定刑為「死刑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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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「無期徒刑」，其中死刑攸關人民生命權之延續，人民之 

生命權應屬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生存權之範疇，縱有不同 

看 法 ，亦不可否認生命權為蕙法第2 2條概括基本權之保障 

範圍所涵蓋。由於系爭規定第1 項之法定刑僅限於死刑或 

無 期 徒 刑 ，法官對於行為人應得刑罰之裁量範圍極度限 

縮 ，不能因個案具體情況而有彈性應對方式，除了易有罪 

刑不相當之情況發生外（同聲證4 ) ，而 對 於 「非 」父母慈 

而子女不孝之情形施以同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法定刑，實 

已違反比例原則，恐有恣意侵犯人民生命權之嫌。

(二）關於刑罰之立法目的是否具有正當性部分，「刑法第 272條 

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立法目的，無非在宣示『孝道思想』 

與 『倫理秩序』之 維 護 ，蓋 『尊親報恩』乃社會生活上的 

道德理想」（同聲證5 ，第 5 3 頁），這種自然情愛與普遍性 

倫 理 ，值得以倫理、宗 教 、道德等方式推廣維護，但是否 

應以刑法來加以保護，尚待商榷。正如學者闡述，「該規定 

係立足於傳統中國家族制度及孝道思想之倫理觀，與當代 

以個人尊嚴及人格價值為出發點之民主主義理念相牴觸， 

更與在家庭生活方面力圖擺脫封建遺緒，建立起以個人尊 

嚴與人格平等為中心的蕙法理念有所衝突。」、「尊卑親屬 

間之相互親愛，宜任由當事人發自内心的情誼而為，而不 

宜以法律予以強制，倫常親情雖然是至高的道德，法律卻 

祇是最低限度的道德，不宜混淆法律與倫理道德的關係。」 

( 同聲證5 ，第 4 4 、4 9 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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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） 縱認為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有其正當性，惟其法定刑為「死 

刑 、無期徒刑」，而同法第27 1條普通殺人罪之法定刑為「死 

刑 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」，既然普通殺人罪之法 

定刑範圍可涵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法定刑，亦即以普 

通殺人罪之重刑即可達到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所注重的

「尊親孝道」立 法 目 的 ，則何以須另定加重規範？又並非 

所有逆倫弒親慘案均屬「父母慈而子女不孝」的通常情節， 

實 務 上 之 「逆倫」惨案有不少比例係肇因於被殺害的尊親 

屬有性道德低劣、家 暴 、酗 酒 、虐 待 狂 、欠缺家庭責任感 

等人格傾向，而行為人即卑親屬有受到被害人長久虐待、 

傷 害 、嘲 罵 ，或有不足為外人所道的不倫情事，所 稱 「被 

害人」之 「惡性」往往不低於犯罪行為人。於此案例類型， 

如僅以符合系爭規定之構成要件，而以其法定刑相繩，未 

能考慮被害人之可歸責性而有處以有期徒刑的空間，縱個 

案有符合其它法定減輕事由，仍有刑責過苛之嫌。

(四） 觀諸與我國同為大陸法系國家之德國與日本立法例，德國 

在 西 元 （下同）1941年以前的刑法對殺害尊親屬血親者有 

加重其刑之規定；日本於1995年 之 前 ，刑 法 第 200條本也 

有對殺尊親屬兼及於配偶之直系尊親屬者予以特別加重的 

規 定 ，惟現今均已刪除，其修法沿革尤值得作為我國參考。 

以下分述其刪除殺尊親屬罪之理由：

1.根據學者黃源盛於其期刊論文〈固有倫常與舶來法律——  

「殺尊親屬罪」的歷史、觀念及其歸趨〉一文所述，略 以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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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 國 1 8 7 1年頒布之刑法，於 第 2 1 1 條規定謀殺罪：「（1) 

謀 殺 者 ，處終身自由刑；（2)謀殺者是指出於殺人嗜好、性 

慾 之 滿 足 、貪財或其他卑劣動機，以 殘 忍 、殘暴或危害公 

共 安 全 之 方 法 ，意圖實現或掩蓋其他犯罪行為而殺人之 

人 。」第 2 1 2條規定普通殺人罪：「（1)非謀殺而故意殺人 

者 ，處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；（2)情節特別嚴重者，處終身 

自由刑。」第 21 3條規定義憤殺人罪：「非行為人之責任， 

而是因被害人對其個人或家屬進行虐待或重大侮辱，致行 

為人當場義憤殺人，或具有其他減輕情節者，處六月以上 

五年以下自由刑。」第 215條規定殺尊親屬罪：「故殺尊親 

屬血親者，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至 1941年 

9 月 4 日生效之《帝國刑法修正法》，已刪除原第215條之 

殺尊親屬罪，理 由 為 ：德國刑法第 2 1 3條 （義憤殺人罪） 

因情節輕微而減輕刑罰之規定，無法適用於第2 1 5條特殊 

的殺人罪類型，而實際上，造成殺尊親屬血親的犯罪案件， 

有一大部分係可歸責於被害人，例 如 ，因尊親屬殘虐或逆 

倫等行徑所引起，作為卑親屬的行為人如不能減輕其刑， 

極 為 不 公 。至於卑親屬倘因其他卑劣的動機，例 如 ，為繼 

承財產或為自己揮霍享樂等緣由而弒親，自可適用第211 

條謀殺罪處罰；對於通常情形，第 2 1 2條普通殺人罪也足 

以 應 付 ，因為法官也可酌量加重其刑，殺害直系尊親屬罪 

因而沒有成為特殊的構成要件類型的必要（同 聲 證 5 ，第 

3 5 至 3 6 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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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學者黃源盛並於上開文章中指出，德國刑法之所以刪除第 

21 5條殺尊親屬罪之理由，似乎側重在法條的結構關係上， 

因為一些特殊的情節要素，例如為繼承財產或為自己揮霍 

享 樂 ，已被納入刑法第2 1 1條謀殺罪的不法型態當中；於 

通常情形者，第 2 1 2條普通殺人罪也足以應付；情節輕微 

之殺人 罪 ，亦 可 據 第 2 1 3條減輕刑罰，因此殺尊親屬罪似 

已失其存在的必要性。因 此 ，透 過 上 述 第 2 1 1條 、第 212 

條 及 第 2 1 3條 的 規 定 ，間接表示尊親屬的身分不足以成為 

一個獨立的不法類型，反而卑劣的動機、殺人嗜 好 、貪財 

或 貪 色 、殘暴陰狠的手段、危害公共安全的手段，以及殺 

人的目的是為了實施其他犯罪行為等情狀，才是特殊的不 

法類型要素（同聲證 5 ，第 3 6 至 3 7 頁）。

3 .  曰本因「栃木縣矢板市宇都宮弒父案」，由最高裁判所於昭 

和 4 8 年 （1973) 4 月 4 日作出判決，節錄如下：「…刑法 

第 2 0 0條的立法目的，係針對普遍性的社會道義所非難的 

卑親屬及其配偶殺害尊親屬，比起通常殺人罪應處刑較重 

的情形而設。尊 重 尊親屬、對尊親屬報恩乃社會生活中的 

基 本 道 德 ，此自然情愛或普遍的倫理關係，是值得從刑法 

上給予保護的；因此對殺害尊親屬的行為較殺普通人之行 

為受高度的道義非難、社 會 非 難 ，亦屬當然之事。…如同 

前 述 ，在普通殺人罪之外制訂殺害直系尊親屬罪，並加重 

其刑度，並非本身就違憲，但卻可能由於刑罰加重的程度， 

導致該差別對待超出合理的範圍。也 就 是 說 ，加重的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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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於 極 端 ，導致其作為達成前開立法目的之手段顯失均 

衡 ，而無法找出得以正當化的根據時，則該差別對待顯不 

合 理 ，而須認定這樣的規定因違反憲法第14條 第 1 項之規 

定 （按 ：所 有 國 民 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不得因人種、信 

念 、性 別 、社會身分或階級，而在政治、經 濟 、社會關係 

上有所差別對待）而無效。從這個觀點來看刑法第2 0 0條 

時 ，其法定刑僅有死刑或無期徒刑，相較於同法第 19 9條 

普通殺人罪之死刑、無期徒刑、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規定， 

很明顯地前者在可選擇的刑種範圍上侷限於極重的刑罰。 

雖 然 ，現行刑法上已有些減輕刑罰的規定，並可藉以修正 

法 定 刑 ，不 過 ，即使在現行法許可範圍内減輕刑罰兩次， 

對於被認定殺害尊親屬有罪的被告應予判刑時，可判處之 

刑度範圍的下限也無法低於三年六個月，導致無論有多麼 

應該審酌的犯罪情狀存在，都無法給予緩刑，此與普通殺 

人罪的情形形成了強烈的對比。當 然 ，若卑親屬無故殺害 

無辜的尊親屬，實應予以嚴厲懲罰，不容任何寬待，不過 

這種情形仍可透過普通殺人罪的適用，來達成刑罰之目 

的 。…如 此 看 來 ，將殺害尊親屬罪之法定刑限定於死刑或 

無 期 徒 刑 ，實在過於嚴苛。若只根據上述之立法理由，也 

就是說為了維持並尊重對於尊親屬之敬愛、報恩的自然感 

情 、乃至於普遍的倫理的觀點，實難以提供令人信服之充 

分 說 明 ，且終究難謂其差別對待有合理的依據而得以正當 

化 。… 」（聲 證 21 ; 另參聲證5 ，第 4 1 至 4 2 頁）。本案判 

決係由日本最高裁判所1 5 名法官組成之大法庭作成，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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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法官除了 1 位法官主張關於殺害尊親屬罪的重罰程度應 

交由立法機關決定，而採反對見解外，其 他 1 4名法官均贊 

同曰本刑法第200條殺尊親屬罪屬違蕙而無效。又 該 1 4名 

法 官 中 ，有 6 名法官認為不應於普通殺人罪之外另設殺尊 

親 屬 罪 ，殺尊親屬罪本質上即為一種不合理之差別待遇， 

屬違憲而無效（立法目的違憲說）；另 8 名法官則認為殺尊 

親屬罪本身立法目的不違蕙，只是加重之刑度失之過酷， 

明顯失衡，則 屬 違 憲 （手段達成違蕙說）。該 案 之 後 ，曰本 

最高檢察廳統一見解，對於殺害尊親屬罪的犯罪一律以刑 

法 第 1 9 9條普通殺人罪提起控訴，從而實質上凍結殺害尊 

親屬罪之適用可能。至 1995年 ，日本刑法修正公布，終將 

刑 法第 20 0條的規定刪除（同聲證5 ，第 4 2 至 4 6 頁）。

4.據 上 ，德國刪除其舊刑法第2 1 5條殺尊親屬罪之原因，似 

是認為若另外獨立設一不法類型（即殺尊親屬罪），倘遇有 

行為人顯可憫恕之情形時，將無法適用同法第2 1 3條減輕 

刑 罰 之規定，造成罪刑不平衡的結果；又於特殊情節，例 

如為繼承財產或為自己揮霍享樂，已有刑法第2 1 1條謀殺 

罪之加重刑罰可資適用；於 通 常情形，第 2 1 2條普通殺人 

罪也足以應付，遂無再另外設立殺尊親屬罪類型之必要。 

曰本最高裁判所於1 9 7 3年作成判決認為殺尊親屬罪違憲 

之 理 由 ，係殺尊親屬罪可選擇的刑種範圍上侷限於極重的 

刑 罰 ，致縱使已在現行法許可範圍内減輕刑罰兩次，其刑 

仍 過 於嚴厲，亦即刑度加重之程度失之過酷，致該差別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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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超出合理之範圍而違憲。

5.觀諸我國刑法第27 1條 第 1 項普通殺人罪之法定刑為「死 

刑 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」，系爭規定第1 項殺直 

系血親尊親屬罪之法定刑為「死刑或無期徒刑」，若以德國 

刪除殺尊親屬罪之理由而言，系爭規定之法定刑亦可被刑 

法 第 2 7 1條之法定刑所涵蓋，而無另外設立殺直系血親尊 

親屬罪類型之必要。若以日本最高裁判所判決宣告殺尊親 

屬罪違蕙之理由而言，系爭規定與日本法之殺尊親屬罪之 

法定刑同，即 「死刑」或 「無期徒刑」，倘遇有因被害人之 

「性道德低劣、凶 暴 、酗 酒 、虐 待 狂 、缺乏家庭責任感」 

等人格傾向，致行為人之弒親行為有顯可憫恕之情形時， 

縱符合若干法定減輕事由而減輕其刑，其刑仍顯過苛。

三 、綜上所 述 ，系爭規定第1 項規定之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， 

其立法目的係為維護傳統家庭倫理秩序，惟倫常親情雖然 

是至高的道德，法律卻祇是最低限度的道德，不宜混淆法 

律與倫理道德的關係，且現今以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 

自由發展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，由中國傳統家 

族制度所衍生之身分倫理，已與民主主義思想有所衝突。

退 一 步 言 ，縱認為現今仍有以法律規範維持傳統倫理道德 

之 必 要 ，惟 刑 法 第 2 7 1 條之法定刑範圍已有涵蓋系爭規定 

之 法 定 刑 ，應無另外制定加重規範之必要。又並非所有弒 

親 案 件 均 為 「父母慈子女不孝」的通常類型，偶有出現行 

為人即卑親屬受到被害人長久虐待、傷 害 、嘲 罵 ，或有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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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為外人所道的不倫情事，「被害人」之 「惡性」顯然不低 

於 犯 罪行為人，若行為人之行為適用系爭規定之法定刑， 

而未能考慮被害人之可歸責性及有處以有期徒刑的空間， 

縱個案符合法定減輕事由，仍有刑責過苛之嫌，況法定減 

輕事由並非違憲法條之保命符，不得因刑法已設有減刑之 

規 定 ，即據以認為不論再為嚴苛之法定刑都是合蕙，否 則 ， 

豈不是對竊盜罪或誹謗罪科以最重為死刑的規定也可以合 

憲 。再 者 ，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制定，即象徵我國現今 

法制已有突破傳統「尊親孝道」之 倫 理 觀 念 ，反以民主憲 

政秩序之維護人格尊嚴與人格價值之平等為核心價值，亦 

即不以傳統倫理道德作為差別待遇之標準，而是以個人尊 

嚴及人格價值為規範保護之標的，然系爭規定卻係傳統「尊 

親孝道」之倫理觀念所遺留下來的舊思維，因違反平等權 

及比例原則而已不合時宜，故實應宣告違蕙。基 上 ，系爭 

規定已違反蕙法第7 條所保障人民平等權、第 15條所保障 

人民生命權及第 2 3 條 比 例原則，懇請大院宣告系爭規定 

运憲並立即失效。

肆 、因聲請人日前已收受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執行傳票，聲請 

人 將於 10 8年 3 月 4 日下午2 時 4 0 分報到執行（聲 證 22)。 

若於聲請人執行完畢， 大院始做成本件解釋，恐有遲來正 

義 ，非屬正義之感，對於本件原因案件即聲請人已無實益， 

故有盡早審理本件聲請案之迫切需要。為 此 ，懇請大院及 

早審理本件，並宣告系爭規定規定達憲，且立即失效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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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 所 請 ，實感德便。

此致

司 法 院 公 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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